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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
①

中的
、

社会保障法规定

玫思娜 ⑧ 著 刘革霄译

一
、

公务员条例的目标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的 《公务员暂行条例 》作为政治

、

行政和经济机构改革过程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公务员制度中干部制度改革的法律基础
‘

人们一致认为缺乏有效的干

部 —人事管理
, ⑧例如干部队伍庞大

,

贪污腐化
,

部分干部独断专横和缺乏专业培训
,

工作

效率低下
,

固定的根据年度计划的人事分配和安排以及不能解除的终身职务
,

需要通过改革

旧体制
,

力求建立一个更廉洁
、

高效
、

相对脱离政治的
、

依法进行管理的体制
。

目前干部制

度预期的根本改革计划是长期 目标
,

相对而言
,

逐步实行的公务员条例具有过渡性
。

二
、

墓本改革
,

按照公务员暂行条例第 条国家公务员是
“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 ,

他们行使行政

管理职权和完成国家公务
。

录用条件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
,

在公开考试后择优录用 第

条
、

第 条
,

在编制限额内按照职能
、

职责
、

职权和能力录用 第 一 条
、

第 议 条
。

定

期进行能力考核 第 条 为职务晋升奠定了基础 第 条
,

对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公务

员给予奖励
,

体现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第 条
。

在公职人员内部实行交流

制度包括从行政机关以外调任 第 条
、

行政机关内部转任 第 条
、

按规定实行公务

员职位轮换 第 条 和到基层挂职锻炼
,

根据申请比较容易辞职 第 条 和按照辞退

第 条 和退休规定 第 条 促进公务员组织的新陈代谢
。

为了廉政建设
,

公务员必须履行义务 第 条
,

不履行义务
,

如违反详细规定的纪律

第 条
,

以纪律措施予以惩处 第 一 条
。

对此还有一个关于 回避 第 一 条 和

兼职 第 条 的补充规定
。

自此
,

公务员人事管理的法制代替了现在的人治
。

公务员的权

利第一次被正式的加以具体化 第 条
,

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和行政

①
‘

以下简称公务员条例
。

② 玫思娜 它
,

联邦德国马一普学会外国和国际社会法研究所中国法律研究家
,

法学博

士
,

近年从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并卓有成效
。

第一次将中国《残疾人保障法 》
、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译

成德文介绍给德国人民
,

并写过几篇有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

二五普法方面的论文在德国发表
。

她曾先后三

次来中国
,

在山东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访问研究
,

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授社会保障法
,

为中德

双方法学学术交流合作作出过不懈努力
,

架起了双方合作研究的桥梁
。

玫思琢博士于 年 月 日不幸

因病去世
,

时年仅 岁
。

我们翻译并发表她的这篇论文
,

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她在研究中国法律制度方面所

作的努力
,

同时表达我们对她的无比思念和沉痛哀悼
③ 参看 肖英明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性质 》, 《行政与人事 》 年第 期第 页 许精英 《退休公

务员制度的若干设想 》, 《社会科学 》 年第 期第 页 , 《我国人事管理纵向科学化法制化 》
,

《法制 日

报 》 ”年 。月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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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申诉 第 条 和控告
。

主管行政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独立的从公务员录用程序开

始
,

对违反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行为予以纠正和处理 第 条
。

公务员条例具有明显的
“

中国特色 ” 因为在新的公务员制度中
,

四项基本原则
、

党的基

本路线和品德 政治上 无间题和专业能力 德才兼备 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

党管理干部的

原则 党管干部 对于公务员也是适用的
,

因为
“

公务员制度是政治干部制度的组成部分 ” ,

这样不仅根据法律规定
,

而且还根据政策支持它的管理行为是合乎逻辑的
。

就这点而言
,

按

照建立一个现代化的
、

高效率的
、

高质量的
、

一流的和首先是依法办事的党政分开的公务员

制度的要求
,

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
,

尽管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不应该

被轻视
。

三
、

公务员条例中社会保陈法的规定

如同对所有公民和到 目前为止受国家供养的其他干部一徉
,

通过劳动收入和社会待遇保

障基本生活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公务员宪法上的保障
。

但是
,

这种保库也与把经济建

设的利益溶入企业的
“

大锅饭
” 中一样

,

是公务员的
“

铁饭碗 ”。

公务员条例关于社会保障的

规定
,

是将来使公务员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内容系统化
,

以及在这个范围公布详细规定的

法律基础
。

公务员暂行条例也应该在社会保障条款中预先规定一个统一的法律标准
,

以便从

现在实践中没有保障的和庇护独断专横的混乱标准中寻找一条有统一可行的内容和制度保障

的途径 ①

工资

正在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
,

在激励的同时特别强调 ② 劳动收入的保障功

能 劳动报酬
、

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在第 条第 款中用一句话规定了下来
,

视

为整体的和配套的基本规定在第十三章中统一起来
。

③劳动收入的社会特征 ④通过属于它的重

要组成部分的津贴和补助费附带加以强调
。

⑤

公务员条例第 条第 款为公务员设立的职务 —级别工资制代替
。

从 年开始适

①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释义 以下称释义
,

人事部组织编写
,

人民出版社 年出版
,

第 一

页 到 目前为止
,

把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同现在仍适用的许多单行条例的关系加以阐明仍视为长期目

标
。

② 参看王向明 《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思考 》,

《宵海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第 页 宋珍民 《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立法的思考 》
,

《法制 日报 》 年 月 日
。

③ 《释义 》第 页
, “

条例规定公务员有权享受国家规定的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以及保险
、

福利待遇
,

· ·

一使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保险福利制度得到完整的规定 ” 。

④ 各种方式的
“

补助和津贴都属于劳动工资
” ,

见中国人事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资
、

保险
、

福

利法规全书 》
,

第 页

⑥ 在西方发展国家
,

工资待遇规定在劳动法中
,

福利待遇规定在社会法中
,

工资体现与人们对社会贡

献相适应的社会报酬
,

福利待遇则体现社会公平
。

工资由雇用者支付
,

福利待遇由社会保障部门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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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

结构工资制
” 。

① 按照这种工资制度计算的工资
,

构成第 条第 款所说的工资种类
。

职务工资按照职务高低进行调整
,

它有若干工资等级
,

工资等级的范围同工作贵任和难易相

联系
。

级别工资的规定考虑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
,

它不依靠职务等级
,

只是通过晋升级别使

工资增长成为可能
。

在公各员内部对相同程度的工作则按照他们的工龄
、

资历和能力分成不

同的工资级别
。

基本工资应该保障公务员本人和 由他供养的家属的生活费
,

它可以随主要生

活资料价格变动作相应调整
。

工龄工资按总的工作年限计算
、 它在每年年底增加

,

但可以根

据特殊情况调整
。

除工资以外
,

公务员享受 “ 地方补贴和其他津贴 ”

第 条 款
。

这些主

要是对额外劳动消耗的一种补偿和使生活费标准提高
。

地方津贴被划分为按地理的和 自然因

素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

以及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地区附加津贴
。

它们除了反

映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外
,

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

其他津贴则根据工作岗位的特殊条件
,

例如特别苦
、

脏
、

累或者危险的工作
,

分为劳动

岗位津贴和生活费津贴
,

例如生活费的物价津贴
。

社会保险待遇

公务员暂行条例第 条有分寸地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享受保险和社会福利待遇
。

保险被理

解为
“

公务员由于承担一定的风险而造成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
,

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

的一种保障制度
。 ”② 在其他情况下的福利待遇有保险的特征

。

目前对一定的社会风险和不同

补偿的所有待遇以
“

保险待遇 ”
对待

,

它的费用 目前只由国家负担
,

就这点而言它们使供养

典型化
。

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该对国家公务员实行有强制保险和

由国家和公务员共同筹措保险费特征的社会保险
,

所筹措的保险费与在风险出现时取得法定

的固定的保险待遇资格相应
。

在这种联系中也涉及到保险制度的社会化
,

即除了国家作为 目

前主要费用承担者外
,

工作单位
、

家庭
、

当事人自己也应该承担
,

即由日益有独立社会保障

意识的社会共同承担社会保障任务
。

对早已设立的那些生育
、

养老
、

疾病
、

残疾
、

失业和死

亡的供养制度
,

在公务员条例中却使用了 “

保险 ” 术语 根据 目前仍适用的各种规定
,

到 目

前为止公务员享有以下待遇

生育待遇 在怀孕时免费给予怀孕检查和承担分娩所需医疗费用
,

女公务员在正常

分娩时有 夭全工资产假
。

为了保障严格执行人 口政策
,

在生育一个孩子时
,

每月发给津贴
,

一直到孩子 岁
。

绝育和堕胎的费用同样承担

疾病待遇 生病的公务员
,

除了 自己承担少量挂号费和一部分滋补和强壮剂费用外
,

享受公费医疗
,

主要是医疗和住院费用
。

因病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领取病假工资
,

病假工资

① 从 年至 年供给制和工资创度并存 年第一次工资改革中
,

通过津贴制度对供给制进

行了改革
,

确立了工资制度中的工资标准 年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工资改革
,

实行有 个工资级别的

工资制度和划分工资区域 公务员条例之前适用的结构工资制制定于 年
,

虽然由荃础工资
、

职务工资
、

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部分组成
,

工资标准的调整首先按照职务等级的高低
,

不考虑能力
、

和工资收入
。

这导

致了干部的许多要求和高等级职务的洪流
,

在这里结构工资制只是作了些改善
。

参看 《释义 》第 页

② 《释义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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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两个月为原工资
,

以后按生病时间和工龄的比例分为不同等级
。

①

伤残待遇 在因事故造成负伤时在规定的医疗机构提供治疗
。

伤残是在执行公务中

发生的
,

负担住院期间 ’的伙食费和发给全工资直到痊愈
。

对于非因公致伤残适用病假工

资的规定 伤残造成永久性残疾
,

麦医院证明当时的残疾程度和与此相联系的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
,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
,

在劳动能力全部丧失时
,

因公致残的可以退休
,

退休之后需要护

理的每月领取的退休金为工资的
,

不需要护理的退休金为工资的 写
。

需要护理的按照

实际经济情况发给一定的护理费
。

② 对于因公致残者按照残疾程度每年发给一次性抚恤费
。

⑧

因其他原因造成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公务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

经批准领取其工资的 作为

生活津贴
。

在公务员暂行条例新规定的保险制度中
,

公务员无论因什么原因丧失劳动能力应

该正常退休
,

但致残原因对退休金标准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

④

退休待遇 退休以后
,
⑥ 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和其他待遇 公务员

条例第 条
。

首先要实行国家公务员筹集保险费的养老金保险制度
,

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已

经使用养老保险金概念
,

虽然这还涉及到 目前的退休费
。

退休费总额按照个人工龄为标准工

资的 写
,

如果公务员有特殊贡献
,

可以提高 一 左右
。

⑥养老保险金如同工资一样
,

对于领取者在保障的同时也有鼓励功能
。
⑦ 因改革政策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通过对

主要生活资料的物价补贴进行补偿
,

将来应该对物价补贴如同对在职公务员基本工资一样定

期进行调整
。

现金资助
,

例如退休以后易地安家补助费
、

搬家路费和路途伙食补助
,

也包括家庭成员

路费和路途伙食补助
, ⑧视为享受退休待遇的国家公务员的其他福利待遇 在不可能有住房待

遇的时候优先分配住房 ⑨ 按照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力量和按照需要每月给予适当的生活补

助 公费医疗和遗属供养待遇 ⑧ 与在职公务员相同
。
。

其他福利待遇如阅读机密文件
,

听取重要报告或者参加重要的政治会议
,

以及在文化领

域设立的以学习或文化娱乐为 目的设施是有特色的
, ⑩ 它们不仅保持退休公务员在政治和社

会领域忠实的统一
,

而且保证党和 国家边政抬影响
。

① 参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 》
,

年 月 日公布施行
,

资料来源 心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资
、

保险
、

福利法规全书 》
,

人事部组织编写
,

年版第 页 第 页
。

②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 年 月 日公布施行 第 条
。

⑧ 同 ①
。

④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释义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⑧ 公务员条例第 和 条
。

⑥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⑦ 鼓励的意义在将来的制度中也替强调

,

例如张志宏
、

陈良 《建立适合公务员特点的退休制度 》, 《中

国老年 》 年第 期
,

第 页

⑧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

第 条

⑧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

第 条
。

⑩ 《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简明读本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

⑩ 年 月 日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
、

弱
、

病
、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第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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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待遇 公务员因公死亡
,

他的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费补贴以及一次性抚恤费
,

对

由他生前供养的家属规定了按照当地生活水平的困难补助
。

①

待业待遇 公务员失去工作岗位和与此有关的工作收入
,

是中国 目前鲜为人知的社

会现象
。

在按计划分配工作的制度中
,

开始出现既不是真正解雇又不存在选择工作岗位 自由

的情况
。

首先在严格实行新的辞退规定时
,

②建立公务员待业时的经济保障措施是必要的
,

所

以计划实行由国家和 由公务员缴纳保险费共同筹措失业保险基金的制度
。

③ 在这方面公务员

条例第 条的规定
,

即被辞退的国家公务员
“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待业保险” ,

在它的时

代是领先的
,

但从公务员失业到获得相应的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险则是难以实现的
。

与以上所

描述的社会风险不同
,

在这里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干部制度的规定
。

与 年的 《国营企业职

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 》相似
,

在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资料中讲到为待业公务员提供社会物质帮

助的种类
,

主要包括与生活费相应的失业救济
、

医疗费补助和承担在获得新的工作岗位的过

渡时期可能改行的培训费用
。

④

福利待遇

福利被理解为解决公务员 日常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
,

给予经济的和物质的帮助和照顾以

及供养的制度
。

⑤福利在概念上被广泛地理解为社会优待
,

按照西方术语
,

社会优待部分属于

工作权利
,

部分属于社会权利
,

公务员福利待遇主要有以下内容 ⑥

年休假
,

法定节 日假
,

探望不在一地的近亲属
,

在近亲属结婚
、

死亡时以及处理紧

急事务时
,

仍旧领薪

同工作有关的固定津贴
,

例如书报费
、

洗理费和上下班乘车补贴

公务员收入和他的家庭规模相 比
,

未达到规定水平
,

给予生活补助
,

在特殊困难的

情况下给予困难补助 此外还有固定的生活费补助
,

例如冬季取暖
、

夏季降温
,

粮油以及住

房补贴等
。

公务员还有各种形式的福利设施和文化活动设施
,

例如公共食堂
、

集体洗衣房
、

公共浴

室
、

疗养院
、

图书馆
、

体育场
、

业余俱乐部等
。

⑦

,

社会待遇的法律保障

与目前适用的干部制度不同
,

公务员条例力求达到法制化
,

那么首先应该在它社会法规

定的基础上公布具体的规定
。

正是在确定工资标准和分配社会待遇时
,

主管行欢机关的领导

经常有专断行为
,

以至于把正常的工资或社会需要变成酬谢或纪律措施的平衡待遇
。

为了克

服这些弊端
,

公务员条例第 条规定除了国家法律
、

法规或政策另有规定外
,

禁止行政机关

下接 第 页

①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释义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公务员条例第 一 条 不仅预先规定辞退需公务员提 出 申请
,

而且根据现行规定缺乏能力
、

违反

纪律也予以辞退
,

但是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改变时
,

由行政机关予以辞退
。

③ 例如人事部部长宋德福讲话
。

见 《中国 日报 》 年 月 日
。

④ 《释义 》第 页
。

⑥ 《释义 劳 页
。

⑥ 《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简明读本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⑦ 《中国财税
、

工资
、

保险
、

福利大全 》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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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
,

这样既有利于增强直接责任人员的公务责任心
,

也有利于增强有关人员尤其是领导干

部的
“
连带责任

” 。

组织责任与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

贯彻这一原则
,

一般应以组织责任为主
,

个人责

任次之
。

这样既有利于增强公务人员的主动性
、

创造性
,

也有利于通过
“

连带责任
”
来提醒

公务人员在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时慎重考虑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
。

下级贵任与上级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

贯彻这一原则
,

一般应以下级责任为主
,

上级责

任次之
。

由于下级行政机关往往是直接责任者
,

其行政行为是有特定的针对性
,

上级行政机

关往往负有领导
、

指导和监督的作用
。

主管责任与兼管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

贯彻这一原则
,

一般应似主管机关责任为主
,

兼

管机关责任次之
。

这样
,

既有利于实现行政权力运用和行政职能作用发挥时主管机关与兼管

机关的地位的确定
、

职权的划分
、

职责的分工
,

也有利于实现行政权力统一行使
、

分头负责
、

互相监督的综合管理效益
。

二 转化与承担应注意的问题

遵循上述四项基本原则
,

在实现行政法律责任转化和承担时
,

还应注意两点

一是凡由于行政权力主体的违法行为引起峥行政法律责任的转化和承担
,

应以直接责任

的组织和个人的承担为主
,

其它权力主体次之
。

在直接责任的组织和个人中
,

又应以直接责

任的个人为主
,

组织次之
。

二是凡由于行政权力主体的合法行为引起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转化和承担
,

在以直接责任

的组织和个人中应以直接责任的组织为主
,

个人次之
。

在以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

人员中应以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为主
,

一般公务人员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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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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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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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在实现公务员的社会权利时
,

这些机制意味着一个进步
,

但是由于这仅仅是被动的采取

措施
,

即公务员在以上情况下通过法院途径或者在法院行政法庭之前通过行政程序解决问题
,

使这一进步有局限性
。

新的公务员条例
,

包括与社会保障法有关的规定
,

是力求立法上协调一致的良好开端
。

深

入抓公务员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 何时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
,

公务员条例以及公务员条例必要的配套规定能实现其原则和 目标
,

尤其在社会保

障法领域
,

一方面
,

取决于将来的经济发展
,

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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